附件3

名词解释
自然灾害：洪涝、干旱等水旱灾害，风雹、低温冷冻、雪灾、沙尘暴等气象灾害，地震灾害，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，森林草原火灾和生物灾害等。
涉灾部门：本预案所指涉灾部门，是指按照《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》《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》要求，须提供本部门（行业）灾情及其他相关数据的部门。主要包括：发展改革、经济信息化、教育、科技、公安、民政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务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文化广电旅游、卫生健康、应急、市场监管、金融监管、体育、地震、气象、林业园林、文物、电力、通信管理等部门。

24小时零报告制度：在灾害发展过程中，每24小时须至少上报一次灾情和救援救灾工作动态，即使数据没有变化也要上报，直至灾害过程结束。对于干旱灾害，在灾害发展过程中，每10日至少续报一次，对于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干旱灾害，每5日至少续报一次。

